《关于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发展的意见》
起草说明

为加快推进我市畜牧业转型发展,市农牧局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现将起草情况说明下。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将系统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作为全市第一课题，各级各部门积极推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一方面要将一些好的模式、好的做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来；另一方面，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就未来五年如何推动畜牧业转型发展，有针对性地研究落实举措，起草了《意见》。
二、修改完善情况
《意见》前期征求了2轮意见，包括：第一轮征求部门、旗市区意见，共收到意见11条，全部采纳6条、部分采纳3条、未采纳2条；第二轮全委会上研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12条，全部采纳3条、部分采纳4条、未采纳5条。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委主要领导修改意见组织修改完善。
三、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意见》共八大方面28条，核心内容是：聚焦肉牛肉羊主导产业，完善“1+N+M”体系，从种业振兴、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品牌建设、深化改革、要素保障八大方面系统谋划，努力建设科技畜牧业、绿色畜牧业、质量畜牧业、品牌畜牧业，到2030年打造成率先系统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的示范区、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具体如下：
1.加快种业振兴，提升品种繁育和改良水平。包括：加快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肉羊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建设2条具体措施。
2.强化规模养殖，提升育肥能力。包括：推进肉牛育肥、强化“西繁东育”联动2条具体措施。
3.强化精深加工，提升龙头带动能力。包括：培育壮大农垦集团、培育基地龙头企业、加大精深加工政策支持3条具体措施。
4.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包括：加强棚圈建设、发展饲草产业、推进智慧牧场建设、提升机械化水平4条具体措施。
5.强化监督管理，促进产业绿色健康发展。包括：严格生态保护管控、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创建疫病净化场、建设网格化无疫牧场、支持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建设、支持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6条具体措施。
6.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市场营销水平。包括：打造“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拓展销售渠道、优化物流布局3条具体措施。
7.完善经营机制，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包括：深化“三变”改革、推进“三位一体”体系建设、强化联农带农3条具体措施。
8.强化要素支撑，保障产业稳定发展。包括：强化科技赋能、强化金融保险支持、加大农牧民培育力度、保障资源要素供给4条具体措施。
最后，保障措施方面，在职责上分层次明确市级领导、市直部门、各旗市区、苏木乡镇、嘎查村、社会企业的职责。在考核监督上，纳入各旗市区党政领导班子、部门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季评估机制。此外，明确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的同时，强化资金统筹整合与绩效管理，最后附上《任务清单》，便于后期工作落实和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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